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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於飛航安全，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 45 條規定，航空器使用人應

於航空器起飛前確使所有乘客知悉有關事項，請列舉應包含那些宣導事

項？（25 分）

二、我國民用航空法第五章飛航安全之第 39 條規定，航空器之特種飛航，應

先申請民航局核准。請說明特種飛航之定義為何？（25 分）

三、請說明何為衝偏出跑道（Runway Excursion）？說明須包含列舉敘明其

包含那些樣態，並請列舉一個國內案例解說。（25 分）

四、請說明民用航空法中所規定的飛航安全相關事件，包含那些項目？並請

說明其各自之定義。（25 分）


